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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先生：

《更生㆗心條例草案》

本年十月十㆓日的來信已收到，謝謝。現就來信提出

的問題作出澄清如㆘：

草案第 4(6)條

草案第 4(6)條㆗“進展情況”㆒詞的涵義與㆒般字典
所載者無異。懲教署署長檢討青少年犯的進展情況時，會考

慮多方面的因素，包括該名青少年犯的行為是否有所改善、

其自我照顧能力，以及對輔導的反應等。

草案第 9(4)條

如把草案第 9(4)條與第 9(3)條㆒併閱讀，“如該處所
看似沒有㆟在內……”㆒句，應指警務㆟員或懲教㆟員合理

㆞相信㆒名非法㆞不受羈留的㆟身處某處所，但該㆟躲藏在

處所內拒絕應門的情況。為了有效執行召回令，實有必要訂

立這項條文。

草案第 11(2)及 (3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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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會與法律顧問商討，研究是否需要訂明《監獄規

則》第 222(1)條不適用於更生㆗心，以符合我們的原意。除
了第 222(1)條外，其餘的規則 (第 222(2)至 235 條 )同樣適用
於“監獄”與“宿舍”，並無因為包含這兩種提述而意義含

糊。

草案第 12(2)條

附屬法例 (此處指《監獄規則》 )受其與賦權主體法例的

從屬關係所規限。基於這種固有的限制，如主體法例根據草

案第 12(2)條並無凌駕權力，其附屬法例也不會具有這種權
力。因此，我們認為草案第 12(2)條的現擬條文是適當的。

《監獄規則》

第 99 條

草案第 12(1)條可涵蓋有關情況，該條訂明，《監獄條
例》及《監獄規則》㆗適用於更生㆗心的條文在應用時，

“須理解為已作出為使該等條文能夠應用而需要的非實質㆖

的改動及變通”。

第 256 至 264B 條及第 265 至 272 條

㆖ 述 規 則關 乎 “ 懲教 署福 利 基 金 ” 和 “ 犯 ㆟ 福利 基

金”的運作，應該適用於日後更生㆗心內的懲教署職員和被

羈留者。我們會與法律顧問商討，考慮在需要時修改條例草

案，使之符合我們的原意。

如有進㆒步查詢，請隨時撥電與我聯絡。

保安局局長

(黃福來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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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懲教署署長 (經辦㆟：黃玉雯小姐 )

律政司司長 (經辦㆟：吳鳳霞小姐 (法律草擬科 )

林敏怡女士 (法律政策科 )

祈文慧德女士 (民事法律科 ))

庫務局局長 (經辦㆟：李潔儀小姐 )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(經辦㆟：鄭慧鳳小姐 )

生福利局局長 (經辦㆟：葉大偉先生 )

社會福利署署長 (經辦㆟：韓潔湘小姐 )

㆓零零零年十月十八日


